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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文件 

 

深宝教〔2020〕7 号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宝安区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积分入学办法（修订稿）》 

的通知 
 

各学区、各有关单位： 

现将《宝安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积分入学办法（修订稿）》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 

                    2020 年 1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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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积分入学办法 
（修订稿） 

 

一、指导思想 

坚持就近入学、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执行国家、省、市有关

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根据学生及监护人情况进行积分，

按积分高低进行学位排序，在保障符合资格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权利的前提下，使学位排序更精确、录取更公平、家长

更满意。 

二、积分入学对象 

1. 深圳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2. 符合《深圳市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

（深府规〔2018〕3 号）文件规定的非深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3. 经认定的区级以上高层次人才等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

人员子女。 

三、积分办法 

学位积分由基础分和加分项两部分构成综合积分。 

（一）基础分 

根据申请人户籍和居住情况，设置 8 个基础分值： 

1. 宝安户籍，学区购房（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有学区合法产权房或祖屋，且产权份额≥51%，下同）：

积 105分。 

2. 宝安户籍，学区租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学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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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且经过备案，下同）或有特殊住房（含自建房、军产房、集资

房、集体宿舍等，下同），并且父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深

圳无产权房（提交房产信息登记部门在入学当年出具的无房证

明）：积 95 分。 

3. 宝安户籍，学区租房或有特殊住房，并且父母双方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有产权房（即不能提交房产信息登记部门在

入学当年出具的无房证明）：积 70 分。 

4. 深圳其他区户籍，学区购房：积 100分。 

5. 深圳其他区户籍，学区租房或有特殊住房，并且父母双

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无产权房（提交房产信息登记部门在

入学当年出具的无房证明）：积 85 分。 

6. 深圳其他区户籍，学区租房或有特殊住房，并且父母双

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有产权房（即不能提交房产信息登记

部门在入学当年出具的无房证明）：积 65分。 

7. 非深户籍，学区购房：积 75分。 

8. 非深户籍，学区租房或有特殊住房：积 60 分。 

（二）加分项 

1. 深圳户籍 

（1）居住时间加分：按申请学生家庭在学区连续居住的时

间（月份）进行加分，居住每满 1 个月加 0.1分。计算居住时间

的起始日期是：提交合法产权证明材料的，以发证日期为准，加

分不封顶；提交租赁凭证证明材料的，以办理租赁凭证时登记备

案的落款日期为准，加分不封顶；提交特殊住房证明材料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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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或所在单位和街道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显示的入住日

期为准，加分封顶 5 分。 

（2）计生情况加分：市卫健部门对申请入学儿童、少年的

家庭计划生育信息核验结果为独生子女的，加 2分，其他情况不

加分。 

（3）户证情况加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加 0.5 分：申

请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双方均持有具有使用功能

的深圳居住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方为深圳户籍，另

一方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居住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双

方均为深圳户籍。 

2. 非深户籍 

（1）社保时间加分：加分分值以社保部门出具的申请儿童、

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参保证明中养老险和医疗险中同

时缴纳时间为准，每满一个月加 0.1 分，补缴的不积分。加分不

封顶。 

其中，申请小一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至少一方持有有

效的深圳居住证、缴纳社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缴纳）年

限满 5年及以上的非深户籍人员子女，另加 1分；申请初一的，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至少一方持有有效的深圳居住证、缴纳社

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缴纳）年限满 6年及以上，其子女

为具有我市完整六年小学学籍的非深户籍小学毕业生，另加 1

分； 

（2）计生情况加分：市卫健部门对申请入学儿童、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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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计划生育信息核验结果为独生子女的，加 2分，其他情况不

加分。 

（3）户证情况加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加 0.5 分：申

请入学儿童、少年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双方均持有具有使用

功能的深圳居住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其中一方为深圳户

籍，另一方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居住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双方均为深圳户籍。 

四、积分的核定与用途 

（一）积分的核定 

学校收取家长入学申请资料并进行初审，相关职能部门审核

确认，以职能部门审核结果作为确定入读资格、最终积分和录取

顺序的依据。 

（二）积分的用途 

按照审核部门核定的终审积分和家长的志愿从高到低依次

录取，学校招生计划录满为止。 

本办法解释权归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自2020年1月21日起

生效，有效期3年，原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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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教育局，英权同志。 

深圳市宝安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1月 21 日印发 
 


